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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來計劃

有關我們未來計劃的詳細描述，請參閱本文件「業務－我們的策略」。

所得款項用途

倘 [編纂 ]未獲行使，經扣除有關 [編纂 ]的 [編纂 ]費用及 [編纂 ]以及其他估
計開支後，並假設 [編纂 ]為每股 [編纂 ][編纂 ]港元（即本文件所述 [編纂 ]範圍
的中位數），我們估計自 [編纂 ]獲得的所得款項淨額將約為 [編纂 ]港元。

倘 [編纂 ]獲悉數行使，並假設 [編纂 ]為每股 [編纂 ][編纂 ]港元（即本文件所
述[編纂]範圍的中位數），我們估計自[編纂]獲得的額外所得款項淨額將約為[編
纂 ]港元。

倘 [編纂 ]定於每股 [編纂 ][編纂 ]港元（即本文件所述 [編纂 ]範圍的上限），(i)

假設 [編纂 ]未獲行使，我們將自 [編纂 ]獲得額外所得款項淨額約 [編纂 ]港元，
及 (ii)假設 [編纂 ]獲悉數行使，我們將自 [編纂 ]獲得額外所得款項淨額約 [編纂 ]

港元。

倘 [編纂 ]定於每股 [編纂 ][編纂 ]港元（即本文件所述 [編纂 ]範圍的下限），(i)

假設[編纂]未獲行使，我們自[編纂]獲得的所得款項淨額將減少約[編纂]港元，
及 (ii)假設 [編纂 ]獲悉數行使，我們自 [編纂 ]獲得的所得款項淨額將減少約 [編
纂 ]港元。

假設[編纂]未獲行使及假設[編纂]為每股[編纂][編纂]港元（即本文件所述[編
纂 ]範圍的中位數），我們擬將 [編纂 ]所得款項淨額用作以下用途：

• [編纂 ]所得款項淨額約 [編纂 ]%（約 [編纂 ]港元）將用作於武漢生產基
地建設生產設施，以擴展甲苯氧化產品下游產品鏈及進一步豐富我
們的產品組合，其中：

(a) [編纂 ]所得款項淨額約 [編纂 ]%（約 [編纂 ]港元）將用作建設苄胺
及其衍生品的一期生產設施及公共配套設施；

(b) [編纂 ]所得款項淨額約 [編纂 ]%（約 [編纂 ]港元）將用作建設環己
烷甲酸及其衍生品的二期生產設施；

投資總額約為人民幤 [編纂 ]元。有關詳情，請參閱本文件「業務—業
務擴充計劃—生產基地擴充計劃」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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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[編纂 ]所得款項淨額約 [編纂 ]%（約 [編纂 ]港元）將用作透過建設新生
產設施以增加湖北新軒宏生產基地的產能，主要聚焦於生產甲苯氯
化產品及衍生品，其中：

(a) [編纂 ]所得款項淨額約 [編纂 ]%（約 [編纂 ]港元）將用作建設一期
生產設施及公共配套設施，其設計年產能達到氯化苄 5萬噸、三
氯化苯2萬噸、苯甲醯氯2萬噸及乙酸苄酯1萬噸。生產設施的一
期施工預期於二零二二年十月動工；

(b) [編纂 ]所得款項淨額約 [編纂 ]%（約 [編纂 ]港元）將用作建設二期
生產設施，預期將進一步提升一期生產基地的產能以及擴大新產
品的價值鏈。設計年產能包括氯化苄5萬噸、三氯化苯2萬噸、苯
甲醯氯2萬噸、乙酸苄酯1萬噸、碳酸亞乙烯酯2.5萬噸及氟代碳酸
乙烯酯5千噸；

投資總額約為 [編纂 ]港元。有關詳情，請參閱本文件「業務－業務擴充
計劃－生產基地擴充計劃」；

• [編纂 ]所得款項淨額約 [編纂 ]%（約 [編纂 ]港元）將用作建設泰國生產
基地，其設計年產能為60,000噸工業級苯甲酸、30,000噸飼料級苯甲酸、
15,000噸苯甲酸鈉、2,000噸苯甲醛及2,000噸苯甲酸芐酯。投資總額約
為人民幣 [編纂 ]元，而我們預期將按我們50%的持股比例投資人民幣
[編纂 ]元。有關詳情，請參閱本文件「業務－業務擴充計劃－生產基地
擴充計劃」；

• [編纂]所得款項淨額約[編纂]%（約[編纂]港元）將用於我們的研發活動，
其中：

(a) [編纂 ]所得款項淨額約 [編纂 ]%（約 [編纂 ]港元）將用作與華中師
範大學共同建立光催化實驗室，探索光催化反應的工業應用；

(b) [編纂 ]所得款項淨額約 [編纂 ]%（約 [編纂 ]港元）將用作於武漢生
產建設中試車間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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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[編纂 ]所得款項淨額約 [編纂 ]%（約 [編纂 ]港元）將用於銷售及營銷活
動，以提升我們在中國及海外的品牌知名度。此部分所得款項淨額的
預期分配主要如下：

(a) [編纂 ]所得款項淨額約 [編纂 ]%（約 [編纂 ]港元）將用於參與國內
外展覽，二零二三年、二零二四年及二零二五年各年為[編纂]港元；
及

(b) [編纂 ]所得款項淨額約 [編纂 ]%（約 [編纂 ]港元）將用於在美國設
立分公司及倉庫，二零二二年、二零二三年、二零二四年及二零
二五年各年為 [編纂 ]港元；

• [編纂 ]所得款項淨額約 [編纂 ]%（約 [編纂 ]港元）將用作營運資金及一
般企業用途（包括原材料採購及存貨水平管理）。

倘 [編纂 ]定為高於或低於建議 [編纂 ]範圍的中位數，上述 [編纂 ]所得款項
淨額的分配將按比例調整。倘 [編纂 ]獲悉數行使，我們擬將 [編纂 ]額外所得款
項淨額按以上比例用於上述用途。

倘 [編纂 ]所得款項淨額並無即時用作上述用途，在適用法律法規允許的
範圍內，我們擬將[編纂]所得款項淨額存入短期活期存款及╱或貨幣市場工具，
倘上述所得款項建議用途出現任何重大變動，我們會作出適當公佈。




